
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资金 2023 年度绩效

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共计下达 2381.53 万元，

用于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，协调

推进医疗价格、人事薪酬、药品流通、医保支付改革，提升医疗

卫生服务质量；开展贫困地区县级中医医院服务能力建设，加强

中医特色优势专科(专病)建设，培养中医药人才队伍，优化中医

特色优势专科(专病)人才梯度结构，加强县级中医适宜技术推广

能力，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，做好对口帮扶有关工作 ；开展贫

困地区县级中医医院服务能力建设，加强中医特色优势专科(专

病)建设，培养中医药人才队伍，优化中医特色优势专科(专病)

人才梯度结构，加强县级中医适宜技术推广能力，加强医院信息

化建设，做好对口帮扶有关工作；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，发

挥中医药特色优势；为全面推进县级医院综合能力的提升，100%

的县级综合医院达到国家卫生健康委下发的县级医院医疗服务

能力基本标准；支持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。资金全年执行

数为 1465.69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61.54%。资金使用单位：县

卫健局、县人民医院、县民族中医院、乡镇卫生院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资金投入 2381.53 万元，已全部到位。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资金到位应 2381.53 万元，实际到位 2381.53 万元，到位率

100%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资金到位 2381.53 万元，资金执行 1465.69 万元，执行率

61.54%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项目资金实行集中支付管理，用于县级公立医院、县妇幼保

健院等医疗机构能力建设项目实施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

服务区（中医馆）服务能力建设项目等。项目资金分配科学、下

达及时、拨付合规、使用规范、执行准确，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良

好但支出责任履行情况不理想，将加强与县级财政部门的对接，

加快资金的执行进度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完成了整体绩效目标任务：

1.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，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，

协调推进医疗价格、人事薪酬、药品流通、医保支付改革，提升

医疗卫生服务质量；

2. 开展贫困地区县级中医医院服务能力建设，加强中医特

色优势专科(专病)建设，培养中医药人才队伍，优化中医特色优



势专科(专病)人才梯度结构，加强县级中医适宜技术推广能力，

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，做好对口帮扶有关工作。

3. 开展贫困地区县级中医医院服务能力建设，加强中医特

色优势专科(专病)建设，培养中医药人才队伍，优化中医特色优

势专科(专病)人才梯度结构，加强县级中医适宜技术推广能力，

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，做好对口帮扶有关工作；

4. 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；

5. 为全面推进县级医院综合能力的提升，100%的县级综合

医院达到国家卫生健康委下发的县级医阮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

准。

6.支持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绩效指标全部完成：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数量指标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（中医馆）服务能力建设

项目 3 个；

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机构 2 个；

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支持公立医院数 2 个；

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受支持的基层医疗机构数 12 个。

（2）质量指标

公立医院平均住院日较上年缩短。



（3）时效指标

项目完成时效 2023 年底

（4）成本指标

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达 100%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经济效益

（2）社会效益

公立医院患者就医次均费用较上年降低；

中医医院服务能力逐步提高；

中医药人才技术水平逐步提高。

（3）生态效益。

（4）可持续影响

妇幼保健机构孕产妇系统管理能力不断上升；

县域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不断提高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患者满意度较上一年提高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没有出现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。

（二）下一步改进措施：

1.加强与县级财政部门的对接，加大资金拨付力度，加快资

金的执行进度。

2.切实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运行的全过程监督，落实各项监



管措施，防止出现资金管理不规范、使用效率低下、资金沉淀的

问题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
3.加强业务学习及对下级单位财务人员培训，切实了解各项

资金使用范围，规范财务科目设置，进一步加大对资金的监管和

使用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的情况

绩效自评结果将应用于奖惩下一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

升补助经费，绩效自评将在政府网进行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什么的问题

无

附：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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